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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109年度施政目標與重點 

 

    動植物防疫檢疫為國際間通行的重要措施，目的在避免或減少國內動

植物及其產品遭受有害生物及疾病之危害，防杜外來有害生物及疾病入侵，

以保護國內農業生產的安全、動植物及人類之健康。防疫之目的在於防治

與管制國內重大動植物疫病蟲害之發生及危害，以保護動植物免於遭受病

原、害蟲及其他有害生物之危害，或將損失減至最輕，以維護農業生產安

全，促進農業之永續發展。檢疫則是為了防止境外動植物疫病害蟲入侵，

協助我國農畜產品外銷，於邊境國際交通港站採取之積極作為，是國際間

共同認知的自我防衛措施。 

    動植物防疫檢疫局之施政目標即在積極建構健全的動植物防疫檢疫體

系，以及建立衛生安全的畜禽產品檢驗體系，推動國內重要動植物疫病蟲

害的防治，並防杜國外動植物疫病蟲害的傳入，以確保我國農業生產之安

全，並維護國內的自然生態環境以及動植物和人類之健康。 

    動植物防疫檢疫局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9年度施政方針，遵循「建

立農業新典範」、「建構農業安全體系」及「提升農業行銷能力」三項施

政主軸，配合中程施政計畫及核定預算額度，針對當前環境變遷與社會情

勢及本局未來發展需要，編訂109年度施政計畫，其目標與重點如次： 

 

一、109年度施政目標 

(一)建立農業新典範 

1. 增強動植物防疫檢疫與檢驗效能，建立疫情預警機制，設置動

物疫病快速檢驗中心；持續高病原性禽流感防疫與疫情監控，

推動撲滅口蹄疫措施，加強狂犬病疫苗注射，落實飼養登記制

與控制重大疫病，協助產業疫病控制後復養，防範人畜共通傳

染病。 

2. 強化動植物有害生物監測及診斷鑑定技術，建立動植物及其產

品風險評估與疫病監控體系，建立我國疫情資料庫、有害生物

預警模式及通報系統。 

3. 推動全球衛生安全，追求防疫一體之傳染病整合防治研究，加

強跨部會整合，透過科技研發整合防疫量能，促進防疫體制的

分工合作與再升級，並與國際接軌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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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構農業安全體系 

1.全面防堵非洲豬瘟，強化邊境檢疫措施，辦理防檢疫宣導，執行

主動監測及物資相關整備工作；建置及維持初篩實驗室整備工

作，提升非洲豬瘟檢驗量能。 

2.推動十年化學農藥減半方案，強化綜合管理，鼓勵友善農業，汰

除風險農藥，強化分級管理，建立植物醫師制度，以預防、控制

植物疫病蟲害，逐步達成減半。 

3.農藥及動物用藥品安全標準與國際接軌，推動劇毒農藥代噴及

作物群組化農藥延伸使用制度；檢討刪減含藥物飼料添加物品

目，加強畜牧場動物用藥殘留檢驗；強化畜禽屠宰衛生檢查效能，

確保消費者權益。 

  (三)提升農業行銷能力 

1.嚴格邊境檢疫管制，蒐集分析國外動植物疫情資訊與制度，制定

我國防疫檢疫因應對策及防範措施，推動風險管理抽批集中查

驗及電子訊息跨境交換，適時調整動植物檢疫規範。 

2.積極參與國際組織經貿談判及雙邊農業諮商，突破貿易障礙，落

實推動兩岸農產品檢疫檢驗合作協議，有效解決檢疫檢驗通關

問題，提升農產品外銷實績。 

 

 

二、109年度重要施政計畫 

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

目 
實施內容 

一、動植物防

檢 疫 技

術研發 

 

一、防疫檢

疫科技

研發 

 

一、 研析各國動植物有害生物管理規範、高風險入侵有害

生物經濟損失評估與對策，建立動植物風險評估與疫

病監控體系。 

二、 增強動植物防疫檢疫與檢驗效能，研發動植物有害生

物監測技術、及重要動植物有害生物診斷鑑定技術，

建立可能入侵之重大疫病蟲害偵察體系及緊急防治

標準作業，及有害生物檢疫處理技術之研發改進。 

三、 推動健康種苗整合管理及驗證相關技術，建立高經濟

作物關鍵病蟲害之監測預警體系或防治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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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

目 
實施內容 

四、 辦理植物有害生物防疫資材開發與應用研究，研發疫

病蟲害管理技術，推動生物性農藥產業發展，推廣使

用生物農藥之作物整合性防治技術。 

五、 辦理農藥風險評估、檢測與施藥技術開發，以及植物

有害生物系統性管理與檢疫處理技術。 

六、 強化重大人畜共通傳染病之防疫檢疫策略研究及推

廣。並針對重大動物傳染病研發疫苗新抗原及新佐

劑，開發疫苗檢測技術。 

七、 辦理畜禽、水產動物之重要動物疾病防治技術及動物

疫病快速檢測試劑研發。辦理動物用藥品管理與關鍵

技術之研發與應用。 

八、 強化禽流感防控研究中心辦公室功能，辦理禽流感傳

播風險因子探討，整合偵測、統整流行病學分析與檢

測方法之開發。 

九、 強化屠宰設施設備、作業及衛生檢查，研發應用安全

衛生監控等。 

二、全球衛

生安全 

一、 整合並蒐集災害及災害防救對策基本資料，充實試

驗研究設施與設備，推動防災科技之研究開發。 

二、 運用科技成果，進行動物疫災災害防救對策之研擬

及推動，落實應變體制。 

三、 本於防疫一體概念，落實「全球衛生安全綱領」策略，

加強跨部會整合，透過科技研發整合防疫量能，促進

防疫體制的分工合作與再升級，並與國際接軌互動。 

三、推動農

業生物

經濟 

 

一、 透過產官學研共同合作，加強生物防治資材商品化

之資料準備，俾利加速資材登記速率。 

二、 強化生物防治資材應用在田間防治示範，藉以讓該

類產品能廣受農民接受，促成生物農藥產業化。 

三、 有效運用生物防治資材防治田間病蟲害，減少化學

農藥噴施於作物上之殘留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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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

目 
實施內容 

四、動物保

健產業

及安全

防護創

新開發 

 

一、 辦理動物用疫苗研發及商品化，研析動物用疫苗檢

驗登記規範，建立專家團隊協助 cGMP教育訓練及推

動。 

二、 辦理研析管理中草藥應用於動物用藥品之登記與製

造動物用中草藥藥品法規；建立專案團隊協助中草

藥商品化之推動及教育訓練。 

五、食品安

全智慧

先導防

制 

 

一、 研析我國動物用藥品之規範與實務面，評估是否歸

屬動物用藥品管理之範疇，並針對動物用藥品申請

案件進行審議，建立動物用藥品審查作業平臺。 

二、 參考國際法規及各先進國家藥典整理動物用藥品製

劑品質項目，並比較現行檢驗標準內容是否符合時

宜或需增補。 

三、 動物用藥品再評估：依各國或國際組織高風險動物

用藥之管理現況、安全評估及文獻報告等資料，進行

風險再評估並提出報告或管理建議。 

四、 研析國際間毒理學關注閾值(TTC)評估，並對本國高

檢出及高風險動物用藥品成分進行食品安全案例評

估。 

二、動植物防

檢疫管理 

 

一、健全動

植物防

疫檢疫

體系 

 

一、 持續推動豬瘟撲滅及其他重要豬病防疫防治工作，落

實疫苗注射及疫情查報，持續高病原性禽流感防疫與

疫情監控。 

二、 落實生物安全工作，維持或確認我國為重要動物傳染

病之非疫國，防杜牛海綿狀腦病等重大人畜共通傳染

病入侵。 

三、 強化獸醫師管理與教育及動物防疫行政資訊系統維

護。 

四、 推行植物醫師制度及作物整合健康管理，減少化學農

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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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

目 
實施內容 

五、 推動地方政府疫病蟲害主動調查制度，針對動植物重

大疫病蟲害訂定監測項目，加強監測、預警、通報、

診斷及防治工作。 

六、 強化人畜共通動物傳染病防治，維護公共衛生安全。 

七、 辦理水稻等重大植物疫病蟲害共同防治工作，宣導農

民適當栽培技術及整合性防治法防治重要害蟲，推動

全國農業區荔枝椿象及秋行軍蟲整合性防治管理。 

八、 辦理入侵紅火蟻圍堵防治與監控，以圍堵策略將紅火

蟻圍堵於淡水河(北防線)與頭前溪(南防線)間；防線

外地區進行緊急防治。 

九、 嚴格執行輸入檢疫把關，協助銷燬緝私機關緝獲沒入

之走私農產品，防杜境外重大疫病蟲害入侵。 

十、 蒐集國際動植物檢疫規範及動植物疫情，適時增修檢

疫相關法規，進行雙邊檢疫諮商。 

十一、 強化輸出動植物及其產品產地檢疫功能，執行動

植物檢疫風險分析及管理與加強輸入動物追蹤檢

疫。 

十二、 於各國際港埠配置檢疫犬隊，執行檢疫偵測入境

旅客行李、快遞貨物及郵包，持續進行新檢疫犬組

之訓練，以強化輸入檢疫把關。 

十三、 辦理外銷蘭花溫室核可、設施及栽培管理紀錄定

期檢查及稽查，並進行有害生物分離檢查及鑑定，

以落實輸出檢疫作業。 

十四、 落實執行「海峽兩岸農產品檢疫檢驗合作協議」，

協助優質農產品輸銷中國大陸。 

二、口蹄疫

撲滅計

畫 

一、 辦理口蹄疫撲滅相關事宜。 

二、 辦理畜牧場口蹄疫生物安全輔導工作及宣導、血清

學監測。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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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

目 
實施內容 

三、加強農

用資材

安全管

理 

 

一、 督導農業用藥(含動物用藥品及農藥)之製造、販賣、

使用、品質檢驗及證照核發等業務。 

二、 研修農業用藥相關法規，辦理國內畜牧場及農場用藥

安全監控與管理工作。 

三、 查緝取締僞禁劣農業用藥(含動物用藥品及農藥)，並

協調相關單位加強進口查驗及走私查緝，落實源頭管

理。 

四、 檢討刪減含藥物飼料添加物品目，並辦理高風險農藥

評估淘汰措施及推動農藥代噴制度。 

五、 辦理作物群組化農藥延伸使用及少量作物用藥評估，

並推廣使用生物農藥之作物整合性防治技術。 

四、強化屠

宰衛生

及肉品

檢查制

度 

 

一、 辦理家畜家禽屠宰場設立登記及變更登記等審查、會

勘與發證等業務，督導各縣市政府有關屠宰場申設案

件初審工作，以符合相關法令工作。 

二、 健全畜禽屠宰衛生檢查制度，委託聘用屠檢人員於本

局監督下執行畜禽衛生屠宰檢查。 

三、 辦理屠宰衛生檢查工作，督導屠宰場落實設施設備與

屠宰作業清潔衛生。 

四、 查緝取締違法屠宰行為並進行處罰，以杜絕未經屠宰

衛生檢查之肉品流入市面。 

 


